考生报到时需携带的纸质材料

一、报到现场提交材料
（1）《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》（报名时有提交过纸版）。
（2）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开展的研究计划》（报名时有提交过纸版）。
（3）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。
（4）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。
（5）个人简历（格式不限，但篇幅只限一页纸）。
（6）代表性学术成果复印件：包括已发表的学术论文、获得的专利等（论文只要学术论文且首页，不要学位论文；专利等成果也只提供含题目和作者信息的相关页）。
使用第二页的封面页作为本次携带材料的首页，将以上材料按顺序摆放，用订书机将整份材料订成一份（不要胶装），一共准备6份同样的材料，在材料封面页右上角写上序号，序号按“附件1-进入综合考核的考生名单及面试安排”中的组别及顺序进行手写标注，标注示例：第1组1号考生，第1组2号考生等，6份材料标注同样的内容，报到时带到现场供面试评委面试时使用。
二、考核材料封面页：

XXX考核材料


本科学校：
本科专业：
硕士学校：
硕士专业：
报考导师：
报考专业：
是否鹏城专项计划：是/否




